
关于组织申报2021年度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扶持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能源管理体系建设等）的通知

各镇、街道：

根据《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扶持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经技区发[2019]4号），现组织申报2020年度能源审计或能源管理体系建设补助资金，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资金扶持范围

专项资金的扶持范围为区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工业企业委托有资质的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能源审计或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实施后产生节能效果明显的用能单位。
二、申报条件

开展能源审计或能源管理体系建设的工业企业。

三、申报材料

1.完成企业能源审计的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能源审计报告，完成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设的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认证证书或评价报告；

2.第三方机构营业执照及资质文件；

3.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四、支持标准

企业当年开展能源审计或能源管理体系建设的，一次性给予企业 5 万元奖励。

五、申报要求

专项资金用于扶持2021年度已经完成的能源审计或能源管理体系建设的工业企业。企业经营不善、破产重组期间的不予支持。各镇街要认真组织辖区企业进行申报，申报材料胶装成册于4月10日前一式两份报送区经济发展局2013室，电子版材料需同步报送。

联系电话：5991040  

邮    箱：jienengbangongshi@wh.shandong.cn
附件：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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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XX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 2021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延续项目□

	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编码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资金申请（万元）
	资金总额：

	
	财政资金：

	
	省级财政项目资金：

	
	市级财政项目资金：

	
	市级以下项目资金：

	
	自有资金：

	
	其他（注明来源）：

	单位职能概述
	　

	项目概况
	　

	项目立项情况
	项目立项的依据
	

	
	项目申报的可行性
	

	
	项目申报的必要性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项目实施内容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项目绩效目标
	长期目标
	年度目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项目管理
	专项资金到位
	到位率
	
	

	
	
	
	到位时效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
	
	

	
	
	
	财务管理
	
	

	
	
	项目组织管理
	项目组织
	
	

	
	
	
	材料管理
	
	

	
	项目绩效
	项目完成情况
	年节能量
	
	

	
	
	
	年减排量
	
	

	
	
	项目实施效果
	节能减排效果
	
	

	
	
	
	经济效益
	
	

	
	
	
	可持续影响
	
	

	其他说明
的问题
	　



